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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四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四十五次会议于 2008 年 2 月 27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汇欣大

厦 A 座 1101 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

事 6 人，独立董事余劲松先生书面委托独立董事孟焰先生出席会议并表

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批准本公司以 30,804,041.60 元人民币购买北京北辰实业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集团公司”）依法持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汇

珍楼第三层的房产，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根据内地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但无需披露，依据

香港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该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并应予以披露，因此，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6 章的规定，本公司将境外公

告于内地同步披露。 

北辰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依法持有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辰

东路 8 号汇珍楼第三层的房产（以下简称“该房产”），总面积为 2166.4

平方米。该房产目前没有被出租，也不涉及任何按揭，于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的两个年度，该房产均

未取得任何利润。 



该房产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30,804,041.60 元，该价格是本公司与

集团公司遵循公平交易原则，根据北京中恒信德威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一

家由集团公司聘任的独立第三方）按市场比较法评估得到的该房产截至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估值价而确定的。 

本公司与北辰集团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后七个工作日

内，一次性以本公司内部资金向北辰集团支付合同价款。 

本公司与集团公司在《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若本公

司逾期付款在 60 日内，本公司自约定付款日期起至实际付款日期止，应

于实际付款日期按日计算向集团公司支付逾期应付合同款万分之五的违

约金，而该交易将继续进行；若本公司逾期付款超过 60 日，集团公司有

权解除合同，在此情况下，本公司应当于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起 5 天

内按照累计逾期应付款的 20%向集团公司支付违约金，并由集团公司退

还全部本公司全部已付款；集团公司应于 2008 年 3 月 31 日前将该房产

交付给本公司。 

本公司购买该房产将用作本公司零售业务的办公室。本公司董事相

信购买该房产将有助于本公司整体零售业务的运作及发展，提高本公司

的投资回报。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相信，上述合同条款

包括该代价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8 年 2 月 29 日   


